
臺北市政府 88.04.21. 府訴字第八八００三六０一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南港廠

代　表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右訴願人因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八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工字第Ｈ

００一七二九號處分書，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查訴願人係從事輪胎製造，因於製程中產生臭氣，造成空氣污染，八十七年七、八月屢

遭附近居民陳情、檢舉，原處分機關遂於八十七年九月十一日十九時五十五分派員會同○○

股份有限公司（註：為原處分機關固定污染源許可及稽查管制計畫承辦公司）及○○股份有

限公司（註：為取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認可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領有環署檢字

第０一二號核可證，以下簡稱○○公司）之人員，分別在本市南港區○○南港○○館前、○

○路○○段○○巷、○○路○○段○○號、○○號等四地點採樣，並由原處分機關委託之○

○公司於八十七年九月十四日擇定合格嗅覺判定員進行臭氣官能測定，各點經測定之臭氣濃

度如附表，測定結果均超過該地區之排放標準，乃依法以八十七年十月十七日Ｙ００八四五

三號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案件通知書予以告發，並經原處分機關以八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工

字第Ｈ００一七二九號處分書，處以訴願人新臺幣十萬元罰鍰，並限期訴願人於八十八年一

月十五日前改善完成。訴願人不服，於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

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排放空氣污染物，應符

　　合排放標準。」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公私場所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所定之排

　　放總量及濃度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其違反者為工商廠、場，處新

　　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規定：「空氣污

　　染物」臭氣或厭惡性異味：周界排放標準」工業區」臭氣濃度五十；工業區以外地區」

　　臭氣濃度十。」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七十七年一月九日環署檢字第０七三九五號公告

　　之「臭氣及異味官能測定法」三點比較式嗅袋法」規定：「一、方法概要：本方法係將

　　試樣氣體以純淨空氣適當稀釋後，置於三個嗅袋中的一個（另二個嗅袋裝純淨空氣），



　　由六名合格嗅覺判定員分別以嗅覺判斷那個嗅袋含有臭氣（即試樣氣體），再平均算出

　　嗅覺判定員可聞出之稀釋倍數，以臭氣濃度表示。......」

　　七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環署空字第二三０五六號函釋：「取締告發公害污染，為地方主

　　管機關行政職權，由地方主管機關人員率同檢驗測定服務業人員進入公私場所檢查及鑑

　　定，其檢測結果，自可作為處罰之依據；惟如委請逕行前往檢測，所測得結果，則不得

　　作為處罰依據。」

　　八十四年五月十二日環署空字第二０二八六號函釋：「一般工業用地係指各縣市都市計

　　畫區內或區外已完成工廠設置之零星工業用地，於該用地周界內採樣測定之臭氣或厭惡

　　性異味其適用之排放標準得採工業區之標準；為上述二者之採樣測定點若在周界外時，

　　均應符合之排放標準。」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謂：

(一)依環保署八十七年十月一日資料表頒布許可檢測項目中，○○公司尚無臭氣濃度檢測許

　　可資格。依依環保署環署檢字第０七三九五號公告：「三點比較式嗅袋法」，須有六名

　　具備合格嗅覺判定員，方具公信力，○○公司是否符合該條件。

(二)依環保署環境檢驗所公告之檢驗標準方法，採樣之試樣以當天即實施官能測定為宜，最

　　遲應於第二天即實施官能測定。但是由○○公司之檢測報告中知悉，該樣品於八十七年

　　九月十一日進行採樣，卻遲於八十七年九月十四日才實施官能測定，該次檢測結果不具

　　公正性不能當作處分訴願人之依據。

(三)訴願人已於八十四年將較具爭議性之膠料混合工程遷移至新豐廠生產，並已向原處分機

　　關報備在案，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已由原處分機關於八十六年核准發給，因此訴願人

　　皆密切配合原處分機關環保政策之推動。

(四)訴願人廠址附近，尚有其他工廠，例如汽車烤漆廠、電容器工廠、公賣局瓶蓋工廠、○

　　○鋼鐵廠等，因此該次檢測之結果是否具有公正性，實有待商議。

三、卷查本件訴願人係從事輪胎製造，於製程中易產生橡膠氣味，致影響附近居民生活，屢

　　遭市民陳情、檢舉，原處分機關遂於事實欄所述時、地、會同相關人員進行採樣，樣品

　　交由○○公司攜回，惟採樣當日（八十七年九月十一日）為星期五，隔天適逢週休二日

　　，檢測機構並未留置檢測人力，故於八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始由該公司擇定合格嗅覺判定

　　員進行官能測定，關於訴願人質疑「臭氣及異味官能測定法」三點比較式嗅袋法」（以

　　下簡稱官能測定法）中規定採樣之試樣最遲應於第二天即實施官能測定乙節，查該規定

　　是為防止臭味物質因衰退或被採樣袋吸附降低測值，而影響測值之代表性，而本件採樣

　　樣品雖距採樣日二天後始測定，然並不會對該樣品造成更不利之影響。

四、次查官能測定法中係規定由六名合格嗅覺判定員以嗅覺判斷，本件○○公司僅負責採樣

　　，再將樣品送交該公司聘用之六名合格嗅覺判定員判定，該公司本身無須具備臭氣濃度



　　檢測許可，且目前環保署環境檢驗所亦無對任何環境檢驗測定機構認可該項目；再依前

　　揭環保署七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環署空字第二三０五六號函釋意旨，地方主管機關人員

　　率同檢驗測定服務業人員進入公私場所檢查及鑑定，其檢測結果，自可作為處罰之依據

　　。本件之採樣測定均依照環保署規定之測定方法執行，且經原處分機關監督、查核下進

　　行，其檢測報告結果應具正確性，自得作為事實認定及行政處分之依據。

五、再查本件稽查檢測係於八十七年九月十一日夜間會同檢測公司於訴願人廠界外擇定常遭

　　居民陳情、檢舉之地點進行採樣，採樣當時，採樣點附近除訴願人工廠外，並未發現有

　　其他污染源操作。且訴願人工廠製程產生之異味為特殊、明顯易於辨識之橡膠味，訴願

　　理由所列舉之各型態工廠及附近操作源之性質均無類似之製程單元，該樣品自足以代表

　　訴願人排放之臭氣濃度。且原處分機關會同檢測人員於前述四個地點採集之樣品，其檢

　　測過程均依前揭環保署七十七年一月九日環署檢字第０七三九五號公告之「臭氣及異味

　　官能測定法」三點比較式嗅袋法」進行判定，其判定結果臭氣濃度均超過各區之排放標

　　準，此有○○科技公司出具之檢驗報告正本附卷可稽，訴願人違規事實，足堪認定。從

　　而，原處分機關依首揭規定處以訴願人新臺幣十萬元罰鍰，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

六、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陳　敏

　　　　　　　　　　　　　　　　　　　　　　　　　　　　　　　　　　委員　黃旭田

　　　　　　　　　　　　　　　　　　　　　　　　　　　　　　　　　　委員　劉興源

　　　　　　　　　　　　　　　　　　　　　　　　　　　　　　　　　　委員　曾忠己

　　中　　華　　民　　國　　八十八　　年　　 四　　 月　 二十一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認原處分違法或不當而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提起再訴願，並抄副本送本府。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地址：臺北市中華路一段四十一號）


